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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一、居住正義是近來受重視的福利議題，住宅法是第一部關於政府住宅政策的基本法，請就住宅法

中，社會住宅設置的比例與原則，以及優先照顧弱勢者居住需求的具體措施，加以探討之。

（25分） 

試題評析

「住宅法」係民國100年制定，為因應「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修正內容之「居住正義」，將政策法

制化，以確實保障人民之居住權益，是以同學們除依題旨闡述住宅法所定之社會住宅外，宜旁敲

側擊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之居住正義相關內容，以爭取高分。另本題曾於108年地特三等第二題出

現，可參考該題之內容作答。

考點命中
1.《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龍昇編著，頁1-20～1-22；頁3-16～3-18。
2.《高點‧高上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講義》補充講義②，龍昇編撰，頁61~62，108年地特三等第

二題參考答案。

答： 
我國於民國100年修正「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將社會福利的層面推廣至居住正義。是以政府繼國民住宅、平

民住宅後，106年修正公布《住宅法》，成為興建「社會住宅」的法源基礎，其中第三章為「社會住宅」，強

調社會住宅為我國住宅政策的重要實施方式之一，並規範社會住宅的興建方式與分配等，相關內容茲試述如

下： 

(一)社會住宅

依《住宅法》第三條第1項第2款規定：「社會住宅」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供出租之用之住宅

及其必要附屬設施。

(二)政府積極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之因

1.住宅法第一條：為保障國民居住權益，健全住宅市場，提升居住品質，使全體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宅且

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

2.「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居住正義與社區營造

(1)政府應結合民間，以各種優惠方式，鼓勵民間參與興辦專供出租之社會住宅，除提供適當比例租予具

特殊情形或身分者外，並提供外地就業、就學青年等對象租住。

(2)政府應確保社會住宅所在之社區有便利之交通、資訊、社會服務等支持系統，以利居民滿足生活各面

向之需求。

(3)政府提供之社會住宅，應保留一定空間作為福利服務或社區活動之用。

3.「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一條揭示之適足住房權：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

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

(三)《住宅法》興建「社會住宅」所彰顯的重要內涵

1.保障經濟弱勢者之居住權益：

本法第四條規定，社會住宅提供至少百分之三十以上比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另提供一定比率予

未設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者。本法所保障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者身分，指下列規定

之一者：

(1)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2)特殊境遇家庭。

(3)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

(4)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二十五歲。

(5)六十五歲以上之老人。

(6)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

(7)身心障礙者。

(8)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

(9)原住民。

(10)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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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遊民。 
(12)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2.經濟提升與資產累積： 
透過租住社會住宅減輕弱勢家戶的經濟負擔，在平均租期至少6至12年的時間內，創造改善經濟問題的重

要時機點，促進資產累積。 
3.擁有公平租住的機會： 
一般民間房東出租房屋時，會藉由各種方式挑選房客，而社會住宅則提供公平的居住機會，不會有對

象、經濟等歧視問題，只要符合招租條件，透過申請，弱勢家戶便能參與抽籤，有機會入住社會住宅。 
4.提升居住品質與保障： 
弱勢家戶礙於經濟狀況，多選擇租住於老舊公寓的隔間房、頂樓加蓋、地下室、工廠改建空間、等待都

更的老屋等，其住屋環境窳陋、安全堪慮。社會住宅透過空間環境規劃水準的提升，引入物業管理的專

業服務，訂定嚴格的社區規約，使整體環境普遍優於一般租屋市場的居住品質。 
綜合上述，《住宅法》賦予興建「社會住宅」的法源，保障經濟弱勢者之居住權益，促進居住正義。 

 

二、民國109年立法院三讀通過農民退休儲金條例，其性質是個人帳戶制，請探討個人帳戶制的本質

及其基本運作的要件。（25分） 

試題評析 
我國的勞工退休金條例、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及經濟學上對社會保險財務運作的確定提撥制等，

均採用個人帳戶制的運作精神，本題可就上述三種制度或概念範疇加以闡述，後再依農民無一定

雇主及收入的特性，撰擬農民退休儲金條例之相關內容。 
考點命中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龍昇編著，頁5-34～5-35；5-70。 

 

答： 
民國109年立法院為鼓勵農民儲蓄養老，增進農民退休生活保障，安定農村社會並促進農業經濟發展，三讀通

過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該條例第6條規定，所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

專戶，以下茲就個人帳戶制的本質及其基本運作的要件進行探討： 
(一)個人帳戶制的本質 

1.係為一種自助精神，強制被保險人開立個人帳戶，並有規範性的使用，由被保險人和雇主共同提撥基金

存入。不具備社會性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國家僅對強制開立帳戶及基金使用的方式制訂相關法令。 
2.農民多無一定之雇主，故本次制定之農民退休儲金條例，係由農民自願提繳退休儲金後，政府始依其提

繳之退休儲金，按月提繳相同金額至該個人專戶。 
(二)個人帳戶制基本運作的要件 

1.係為講求立足點的平等，被保險人都有個人的強制儲蓄帳戶，帳戶中之基金，只有在指定用途上才可提

撥出來使用。係依個人能力來儲蓄，沒有所得再分配之精神，而是自我保障的概念，家屬亦可使用，但

僅為附屬地位。 
2.個人公平性大於社會適當性，財務責任劃分相當明確，由立法單位將提撥率確定之後，再依個人所累積

的金額給付，因此提撥率的高低，不會直接影響退休金的財務平衡，它只關係到每位國民在退休後之退

休金的多寡。 
3.本次制定之農民退休儲金條例，原則上當農民年滿65歲時得請領該儲金，未滿65歲者需符合一定條件方

可請領，而於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4.農民退休儲金之領取及計算方式為退休儲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

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 
5.農民退休儲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補足

之。 
綜合上述，農民因多無一定之雇主，亦無定期定額之收入，故其退休儲金係採自願參加，由政府提撥相對金

額，而該基金之運作，係由政府依法運用以獲取一定之收益，並依農民請領之條件發給，以保障其老年經濟生

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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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就長期照顧服務法，社區式服務與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二種服務項目之特性及服務內容，試

申述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長期照顧服務法之基本內容，惟所詢內容實為詳細，建議同學們可由長輩居住於社區中之

食、衣、住、行四大面向需求，推敲該法所定之社區式服務；另有關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部分，

建議可由生理、心理及社會三方面的需求進行闡述為宜。 
考點命中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龍昇編著，頁8-16～8-26。 

 

答： 
我國為健全長期照顧服務體系、提供長期照顧服務，確保照顧及支持服務品質，發展普及、多元及可負擔之服

務，保障接受服務者與照顧者之尊嚴及權益，於104年制定長期照顧服務法，該法除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服務方式外，共分為居家式、社區式、機構住宿式及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等四種提供長照服務的方式，以下

茲分述社區式與家庭照顧者支持等二種服務項目之特性及服務內容。 
(一)社區式服務 

1.服務項目之特性 
係於社區設置一定場所及設施，提供日間照顧、家庭托顧、臨時住宿、團體家屋、小規模多機能及其他

整合性等服務，延用現行體制，方式多元，提高民眾選擇性。 
2.服務內容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1條規定，社區式長照服務之項目如下： 
(1)身體照顧服務。 
(2)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3)臨時住宿服務。 
(4)餐飲及營養服務。 
(5)輔具服務。 
(6)心理支持服務。 
(7)醫事照護服務。 
(8)交通接送服務。 
(9)社會參與服務。 
(10)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 
(11)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以社區為導向所提供與長照有關之服務。 

(二)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1.服務項目之特性 
係為家庭照顧者所提供之定點、到宅等支持服務，以維持家庭照顧者之生活，俾能持續發揮照顧功能。 

2.服務內容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3條規定，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提供之項目如下： 
(1)有關資訊之提供及轉介。 
(2)長照知識、技能訓練。 
(3)喘息服務。 
(4)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之轉介。 
(5)其他有助於提升家庭照顧者能力及其生活品質之服務。 

綜合上述，為因應我國高齡社會日益增加之照顧需求及減輕、強化家庭照顧者的負擔及能力，長期照顧服務法

延用現行體制之居家式、社區式及機構住宿式三種多元方式，並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可整合現有公、私

及家庭中的長期照顧資源，共同提供服務。 

 

四、社會風險的介入是社會福利制度的源起，風險亦有其時代性與現代性，在不同年代與社會結構

中，社會風險內涵並不相同，有新舊風險之分，請探討新舊社會風險的內涵並就其區別比較

之。（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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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社會風險為在未來可能發生對社會的負面影響現象，我國於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中，即期整合現

有的社會安全制度，解決各項社會風險。同學們亦可參考全球化、社群主義的現代化社會特性，

或Beck的風險特性，加以比較新舊社會風險的內涵。 

考點命中 1.《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龍昇編著，頁1-55～61；1-70～1-73。 
2.《高點‧高上社會工作管理講義》第一回，龍昇編撰，頁220～222。 

 

答： 
風險係為未來可能發生的負面影響，而社會風險則為在未來可能發生對社會的負面影響現象，我國強化社會安

全網計畫中，即透過強化社會網絡連結成跨體系合作機制，補綴社會安全體系的缺漏，期從根本控管消弭各項

社會安全風險因子。風險亦有其時代性與現代性，在不同年代與社會結構中，社會風險內涵並不相同，有關

新、舊社會風險的內涵，茲試列表比較如下： 
項目 新社會風險 舊社會風險 

決定性 由「技術─經濟」的決策所造成，它屬於工

業化發展的「副產品」，也是人類在衡量

利弊得失後對生活方式的選擇。 

由「制度」的決策所造成，由人們的

共識決定何者為需運用制度解決的社

會問題，即為社會風險。 
預測性 新科技的不斷開發，使得一般人對風險的

知識落差更形擴大，尤其社會風險事件產

生的影響多半有「遲延效應」，使得新的

社會風險具有「不可測性」。 

社會風險係因未來可能的社會變遷所

產生，因此可就現在的社會現象，預

測未來可能發生之負面影響。 

後果延展性 上述的遲延效應，有時不只是發生在當事

人的健康或財產損失上，甚至還會延續到

下一代。 

社會風險發生後只會對當下社會造成

負面影響，不具後果延展性。 

「大災變」

（catastrophe）
的可能性 

社會風險在某些科技領域，如核能、化學

毒物等方面，多半屬於發生機率較小，但

若一旦出事，則後果相當嚴重的災難性

質。 

社會風險多半可以被預測，並可透過

社會制度的運作，降低其影響範圍或

程度。 

全球性 現代科技的威力十分驚人，社會風險的影

響範圍往往遠超過事件製造者的所在地，

因此全人類有必要成為一個「命運共同

體」，解決社會風險。 

社會風險多半發生在各民族國家的疆

界內，係因該國未訂定良好的社會制

度所造成，不會引發全球性的影響。 

日常性與公共性 社會風險源自於科技的應用，偏偏現代生

活的任一方面都是高度地依賴科技產品，

其隱含的社會風險因此也就無所不在。現

代社會中的公共政策，有很大一部分必須

因應不同風險的不同性質而加以設計。社

會風險的評估、管理、溝通和危機處理等

任務，也不斷地考驗著各國政府的能力。 

社會風險源於對社會問題的界定及防

範，而社會問題具有其特殊性，不會

存在於一般人的生活中，因此可藉由

公共性的社會政策，加以預防、解決

及復原。 

綜合上述，社會風險因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而以不同的形態存在，在高度變化的現代社會中，科技的進步凝

聚了地球村，也使得全人類有必要共同面對和解決彼此所產生的社會風險。 


